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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关于做好保险业应对全球变暖引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产险〔2007〕402号)各财产保险公司、

再保险公司，各保监局： 为使保险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防范和应对全球

变暖引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工作方案》的要求，为保险业妥

善处置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认真做好防范应对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防范应对工作 全球变暖引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已引起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变暖将使高温热浪、

严重干旱、暴风雪、超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加。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给

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对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和

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防范和应对全球变暖引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工作，并对此进

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各公司、各保监局要高度重视气候

持续变暖可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切

实措施，充分发挥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

，做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防范应对工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 二、加强产品创新，切实发挥

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 各公司要发挥专业优势，为全社会提供

全方位、多层次的灾害保险产品。各保险公司要认真研究天



气变暖引发的自然灾害等事件的影响，针对风险时间分布和

区域分布的特点，加快改造老产品，积极开发新产品，主动

、及时、充分地满足全社会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新型保险

需求。特别是针对最易遭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的农业领

域，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天气灾害指数保

险等新型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要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服务创

新、拓展服务领域，努力扩大保险覆盖面和渗透度，切实在

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保险补偿作用。 三、建立健全巨灾风险

防范机制，提高巨灾风险管理水平 各公司要妥善安排巨灾再

保险，充分利用再保险资源，强化巨灾风险防范机制。必要

时，根据巨灾保险业务的发展需要和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

形势，探索使用各种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进行巨灾风险融

资和风险转移。各公司要对巨灾风险进行评估，利用国内外

专业再保险公司以及其它风险研究机构在巨灾数据积累、损

失概率与模型、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成果，研究并逐步建立符

合中国实际的巨灾风险模型，提高巨灾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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